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學大綱
	開設學年度/學期
	103學年度第2學期

	課程名稱(中文)
	歷代文選及習作

	課程名稱(英文)
	Selected Read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學分數
	3

	授課方式
	■課堂上課   □網路教學    □其他                   

	先修科目或
先備能力
	基本台語聽講能力

	課程概述
	依朝代先後，選讀歷代名篇。藉講授及作業，使學生熟悉古文用法。引導文章結構及詞采欣賞，檢視邏輯，分析論證是否妥適。以文章摘要之習作，訓練歸納重點之能力。自文章議題，衍伸與當代議題結合的討論。小組討論訓練團體溝通合作能力，成果發表練習表達能力。

	學習目標
	古文閱讀及鑑賞能力
長篇文章之摘要
邏輯思考及分析
發掘問題，理性思辯
蒐集及判讀資訊

	授課大綱
	[bookmark: _Toc138587124]預定每週教學進度及內容
	期數(週)
	單元
	內容

	第1週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論〉

	第2週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

	第3週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第4週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蘇洵，〈管仲論〉

	第5週
	
	蘇軾，〈范增論〉、宋濂，〈秦士錄〉

	第6週
	
	校際活動日停課一次

	第7週
	
	鍾嗣成，〈錄鬼簿序〉

	第8週
	
	王守仁，〈瘞旅文〉

	第9週
	
	期中考

	第10週
	
	袁宏道，〈西湖雜記〉

	第11週
	
	黃淳耀，〈李龍眠畫羅漢記〉

	第12週
	
	候方域，〈馬伶傳〉

	第13週
	
	張爾歧，〈辨志〉

	第14週
	
	方苞，〈獄中雜記〉

	第15週
	
	蔣士詮，〈鳴機夜課圖記〉

	第16週
	
	魏源，〈《海國圖志》敘〉

	第17週
	
	林紓，〈《不如歸》序〉

	第18週
	
	期末考




	教科書及參考書
	自編教材

	評量方式
	□上課點名0%  □小考0%  ■作業40%  □程式實作0% 
□實習報告0%  □專案0%  ■期中考30% ■期末考30%
□期末報告0%  □其它0%

	教材編選
	■自編教材  □教科書作者提供

	教學方法
	□投影片講述  ■板書講述

	教學資源
	■課程網站  □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實習網站

	核心能力
	
	中文系課程核心能力指標
	本課程能培養學生此項核心能力者請打 (可複選)

	(1)語言文字、文學和文化詮釋、思辨、研究能力
	

	(2)開發古典新意以面對時代處境之創造能力
	

	(3)自我認識與溝通表達能力
	

	(4)語文分析與深描能力
	

	(5)融合古今中外人文視域能力
	

	(6)落實人文關懷於實用產業能力
	


說明：請依據課程內涵判定其符合程度。

	備          註
	
· 小組運作方案：
本課程為深化學習效果，培養自主學習管理的能力，訂定小組任務分工辦法，施行細則如下。
1. 小組成員應儘量坐在鄰近座位，以便利討論。
2. 除小組討論時間外，小組成員應互相提醒本週的預習進度或作業繳交時限。
3. 每組至少5人，每週輪流擔任以下工作。
· 主席：掌控討論的流程，協調發言次序。
· 討論：督促組員預習本週教材，帶動組內討論。
· 記錄：如實記錄討論的人、時、地、主題，摘要呈現討論內容。
· 計時：控制小組討論及上台發表的時間，提醒小組成員繳交作業的時間。
· 發言：代表全體組員擇要報告討論的內容。
1. 每次小組討論應繳交討論記錄。


· 課堂注意事項：
1. 本課程教材已交影印部影印裝訂，請洽影印部購買。
2. 本學年上下學期使用同一本教材，大致依朝代順序進行，並穿插虛詞用法之教習。
3. 除另行指定外，本課程作業及報告均由教學平台上傳。平台網址如下：http://ecourse.elearning.ccu.edu.tw/。初次登入者帳號為學號，密碼為選課系統密碼。
4. 教學平台登入有困難時，請先查詢數位學習中心常見問題頁（http://www.elearning.ccu.edu.tw/faq.htm），或直接向數位學習中心求助，請撥分機14011，郵件地址：service@mail.elearning.ccu.edu.tw。
5. 課程公告除課堂上口頭公布外，均公布在教學平台，或以電子郵件通知同學。為確保溝通管道順暢，請務必至教學平台輸入個人常用之電子郵件地址。
6. 以電子郵件與教師聯繫時請附學號、姓名，以方便教師迅速回覆。
7. 作業請準時繳交，每遲交一週內扣五分，遲交兩週內扣十分，兩週以上不再接受補交。有困難無法準時繳交者得事先請假或告知教師，以便另行規定補交方式。
8. 作業可參考、引用、但請勿抄襲網路資料，如有抄襲事證，確認後該份作業一律零分計算。抄襲與引用的差別在於有否註明出處，是否複製別人文字、據為己有。其間分際請參考艾文，〈好論文不需抄襲〉，《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電子報》 2007 年 No.17， 2007/12/01出刊，下載網址：http://www.lac.org.tw/epaper/200717/20071201.pdf  作業抄襲者將公布作業及抄襲內容於教學平台以資警告。
9. 學期末教師得視學生表現給予補考機會，教師並保留期末編修成績比例之權利。
10. 選課同學視同無異議接受上述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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